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的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修订）》、《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修订）》（证监会公告[2018]36 号）、《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交易

防控相关问题与解答》（2019年 2月 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文件的规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长江保荐”）作为湖北振华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股份”、“上市公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振华股份本次交

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制定了《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以下简

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在公司筹划本次交易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

定，采取了如下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 

1、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磋商时，已经采取了必要且充分

的保密措施，并严格控制项目参与人员范围，尽可能的缩小知悉本次交易相关敏

感信息的人员范围。 

2、公司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



 

 

机构，并与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明确约定了保密信息的范围及保

密责任。 

3、公司就本次重组制作了《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等备查文件，

内容包括本次重组过程中各个关键时点的时间、参与人员名单、主要内容等，相

关人员已在备查文件上签名确认。 

4、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

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

卖公司股票。公司将在交易报告书披露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查询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是否存在买卖股票的行

为。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六个月至交易报告书

披露日止（即 2020年 1月 27日至 2020年 9 月 25日）。 

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情况 

本次自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有关知情人员；  

2、本次交易对方化医集团以及有关知情人员； 

3、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有关知情人员；  

4、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5、前述 1-4项所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成年子女；  

6、其他在公司重组停牌前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知悉本次重组信息的知情人

及其配偶、子女和父母。  

上市公司已于本报告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向中登公司提交上述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记录的查询申请，查询结果如下： 

姓名 与本次交易的关系 变更日期 买/卖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柯尊友 振华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20200622 卖出 -540,000 1,649,600 

石大学 振华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20200624 卖出 -420,000 1,333,048 

石舒康 振华股份董事、副总经理石大 20200624 买入 420,000 420,000 



 

 

学子女 

周芬芬 振华股份财务部长 

20200429 买入 2,000 2,000 

20200430 卖出 -600 1,400 

20200430 卖出 -1,400 0 

朱润孙 
振华股份证券事务代表朱士杰

父亲 

20200617 买入 1,500 1,500 

20200617 买入 100 1,600 

20200617 买入 1,000 2,600 

20200617 买入 100 2,700 

20200617 买入 4,600 7,300 

20200622 买入 116 7,416 

20200622 买入 400 7,816 

20200622 买入 5,100 12,916 

20200622 买入 100 13,016 

20200622 买入 1,000 14,016 

20200622 买入 2,700 16,716 

20200622 买入 200 16,916 

20200622 买入 600 17,516 

20200622 买入 300 17,816 

20200622 买入 700 18,516 

20200622 买入 800 19,316 

20200622 买入 1,000 20,316 

20200622 买入 300 20,616 

20200622 买入 1,200 21,816 

20200622 买入 700 22,516 

20200622 买入 1,784 24,300 

20200624 买入 33,400 57,700 

20200717 卖出 -900 56,800 

20200717 卖出 -5,400 51,400 

20200717 卖出 -5,400 46,000 

20200717 卖出 -400 45,600 

20200717 卖出 -3,600 42,000 

20200717 卖出 -2,900 39,100 

20200717 卖出 -6,800 32,300 

20200717 卖出 -1,800 30,500 

20200717 卖出 -500 30,000 

20200717 卖出 -7,000 23,000 

20200717 卖出 -5,000 18,000 

20200717 卖出 -2,700 15,300 

20200717 卖出 -2,000 13,300 

20200717 卖出 -3,000 10,300 

20200717 卖出 -500 9,800 

20200717 卖出 -9,700 100 

20200717 卖出 -100 0 



 

 

胡新兰 
振华股份证券事务代表朱士杰

母亲 

20200619 买入 10,800 10,800 

20200713 卖出 -1,100 9,700 

20200713 卖出 -1,000 8,700 

20200713 卖出 -1,400 7,300 

20200713 卖出 -5,000 2,300 

20200713 卖出 -300 2,000 

20200713 卖出 -700 1,300 

20200713 卖出 -100 1,200 

20200713 卖出 -300 900 

20200713 卖出 -900 0 

蔡纯 
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叶磊配偶 

20200424 买入 200 200 

20200424 买入 300 500 

20200424 买入 1,000 1,500 

20200427 买入 500 2,000 

20200430 买入 1,000 3,000 

20200506 买入 600 3,600 

20200512 卖出 -299 3,301 

20200512 卖出 -1,000 2,301 

20200512 卖出 -301 2,000 

20200512 卖出 -2,000 0 

朱宏君 民丰化工总经理朱开生父亲 

20200204 卖出 -1,012 4,368 

20200204 卖出 -3,988 380 

20200213 卖出 -280 100 

20200407 买入 5,400 5,500 

20200408 买入 2,800 8,300 

20200408 买入 100 8,400 

20200408 买入 3,200 11,600 

20200408 买入 3,000 14,600 

20200408 买入 5,000 19,600 

20200408 买入 900 20,500 

20200408 买入 8,400 28,900 

20200408 买入 600 29,500 

20200408 买入 300 29,800 

20200408 买入 1,000 30,800 

20200408 买入 800 31,600 

20200408 买入 500 32,100 

20200408 买入 300 32,400 

20200408 买入 720 33,120 

20200408 买入 1,000 34,120 

20200408 买入 300 34,420 

20200408 买入 3,980 38,400 



 

 

20200408 买入 3,084 41,484 

20200408 买入 5,000 46,484 

20200408 买入 716 47,200 

20200409 卖出 -6,100 41,100 

20200409 卖出 -400 40,700 

20200409 卖出 -5,300 35,400 

20200410 卖出 -480 34,920 

20200410 卖出 -3,000 31,920 

20200410 卖出 -5,900 26,020 

20200410 卖出 -8,320 17,700 

20200410 卖出 -11,460 6,240 

20200410 卖出 -2,400 3,840 

20200410 卖出 -3,840 0 

张朝清 民丰化工副总经理 
20200207 买入 5,000 5,000 

20200323 卖出 -5,000 0 

徐育红 民丰化工副总经理张朝清配偶 

20200204 买入 6,000 13,000 

20200514 买入 1,900 14,900 

20200514 买入 700 15,600 

20200514 买入 2,000 17,600 

20200514 买入 200 17,800 

20200514 买入 2,200 20,000 

20200720 卖出 -10,000 10,000 

20200723 买入 10,000 20,000 

李安军 民丰化工监事 20200811 卖出 -5,000 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振华股份股票的行为，柯尊友出具声明与承诺如

下：“本人柯尊友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

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卖出上市公司股票行为系出于个人资金需要，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石大学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石大学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卖出上市公司股票行为系出于个人资金需要，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本次

交易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之儿子石舒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

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之儿子石舒康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本人将督促其及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

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石舒康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石舒康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

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

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周芬芬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周芬芬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时并未接触和知悉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相关



 

 

股票交易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已公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朱士杰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朱士杰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父亲朱润孙、母亲胡新兰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

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父亲朱润孙、母亲胡新兰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将督促本人父亲朱润孙、母亲胡新兰及时将上

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朱润孙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朱润孙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

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

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胡新兰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胡新兰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

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

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叶磊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叶磊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

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

信息。 

本人配偶蔡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发生在本人知悉本次交易的内幕信

息之前，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

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配偶蔡纯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及本人配偶蔡纯同意并会及时将

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蔡纯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蔡纯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持

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任何

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次交

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朱开生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朱开生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父亲朱宏君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

息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父亲朱宏君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本人将督促其及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

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朱宏君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朱宏君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

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

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张朝清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张朝清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已公

告信息自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相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配偶徐育红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

并基于个人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

进行交易的情形。若本人配偶徐育红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本人及本人配偶徐育红同意并会及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

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徐育红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徐育红从未参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

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

任何筹划及决策过程，在上市公司公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前，从未知悉或探知本

次交易的任何信息，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人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人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根据证券市场业已公开的信息并基于个人

判断而独立作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若本人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本人同意并会及

时将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交由上市公司享有。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避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 



 

 

李安军出具声明与承诺如下：“本人李安军从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持有的重庆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信息或建议任何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未利用任何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内幕信息。 

本人买入上市公司股票行为时并未接触和知悉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本人

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行为均系本人根据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上市公司已公告信息自

行判断而进行的个人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

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况，未进行任何内幕交易。 

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保密义务，避免利用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交易相关机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

卖振华股份股票的行为。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并严格遵守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防止

内幕信息泄露。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方东风  李亚晖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